花蓮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評鑑指標及評分標準表
計畫名稱：花蓮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受委託單位：社團法人花蓮縣復光發展協會
一、行政管理【20％】
	評鑑指標
	配分
	評分標準
	說  明
	應備文件
	得分

	（一）行政管理（20％）

	1-1-1
行政會議辦理情形
	3分
	1.每季召開1次行政會議且備有會議紀錄：3分 
2.未能每季召開會議或無詳實會議紀錄：0分
	1.行政會議係指社工人員、專業人員及相關人員。
2.會議紀錄應有含決議事項、追蹤執行情形及改善情形等。
	會議紀錄及簽到簿
	

	1-1-2
業務管考辦理情形
	3分
	1.訂有業務管制考核機制，並確實執行：3分
2.未有業務管制考核機制：0分
	1.指與委託業務相關行政業務範圍與內容，如文書作業、公文收發、處理與建檔保存、文書銷毀及與業務單位相關之行政作業。
2.管制考核內容包含：
（1）業務機關交辦事項。
（2）文書流程管理事項。
（3）其他考核相關事項。
	考核制度表件與紀錄
	

	1-1-3
財務管理制度運作情形
	3分
	1.訂有健全財務管理機制，並確實執行：3分
2.未訂有健全財務管理機制：0分
	1.指針對收入與支出的規範、財務紀錄與內部稽核規定及防弊制度等。
2.須包含各項費用帳目製作清楚且核章完整。
	相關流程或辦法、財務紀錄
	

	1-1-4
工作手冊訂定情形
	3分
	1.訂有工作手冊，並視需要修正：3分
2.未訂有工作手冊：0分
	工作手冊內容應包含：
（1）聘用、福利、差勤、申訴、工作職掌、職災及考績獎勵等，並依規定修正。
（2）服務理念、職責、代理、工作流程、工作須知、專業倫理守則與服務規定及紀錄格式表單等。
	工作手冊
	

	1-1-5
在職教育辦理情形
	2分
	1.完成20小時在職教育，並與身心障礙者服務相關之課程：2分
2.未完成，但已有規劃參與課程：1分
3.未完成20小時在職教育：0分
	1.規劃辦理或參與外部單位在職人員教育訓練。
2.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20小時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紀錄 (含累計時數)
	

	1-1-6
專業人員任用情形
	2分
	1.遴用或結合符合規定之專業人員資格，並經機關核准：2分
2.未遴用或結合符合規定之專業人員資格，或未經機關核准：0分
	1.對應委託計畫案之專業人員資格具明確規定及遴選流程。
2. 對應委託計畫案之專業人員資格確實把關應具備教育訓練時數、內容及管考。
	專業人員相關專業資格
	

	1-1-7
身障資訊平台系統填報情形
	2分
	1.依規定填報並適時更新：2分
2.未能依規定填報：0分
	1.指服務提供單位於每季確實將個案紀錄登錄於平台系統。
2.報表傳送及正確性。
	相關填報情形資料
	

	1-1-8
行政業務辦理時效
	2分
	1.完全符合：2分
2.未能符合：0分
	1.每季結束後15 日內函送機關。
2.活動、課程於辦理前20日函送機關核准。 
	相關填報情形資料
	



二、專業服務管理【60％】
	評鑑指標
	配分
	評分標準
	說明
	備註
	得分

	（一）服務流程（15％）

	2-1-1
服務流程訂定情形
	3分
	1.訂有服務流程、服務表單及填寫說明：3分
2.未訂有服務流程、服務表單：0分
	服務流程應包含派案、服務異動、轉介服務、結案(暫停或恢復服務)等內容。
	服務流程、表單
	

	2-1-2
開案辦理情形
	3分
	1.單位於7個工作日內完成開案評估：3分
2.未辦理：0分
	有關7個工作日，應排除服務使用者要求等特殊因素。
	個案紀錄及相關資料
	

	2-1-3
服務契約簽訂情形
	3分
	1.與服務使用者簽訂契約：3分
2.未與服務使用者簽訂契約：0分
	1.包括服務使用者權利義務，服務項目及停止服務（暫停或終止服務）等規範。
2.契約應備1式2份，由服務使用者留存1份，服務單位留存1份。
	服務契約
	

	2-1-4
申訴機制訂定情形
	3分
	1.訂有申訴辦法與處理流程，並確實告知：3分
2.未訂有申訴辦法與處理流程：0分
	1.申訴辦法包含受理窗口、申訴範圍及處理流程。
2.申訴範圍包括對服務的意見，方式口頭或書面不拘。
3.提供相關陳述管道，如單位地址、電話、申訴信箱等，並進行相關宣導措施。
	申訴處理流程與辦法、宣導說明或照片 
	

	2-1-5
服務申訴辦理情形 

	3分
	1.確實處理申訴，並有後續追蹤改善措施及留有紀錄：3分
2.未處理申訴：0分
	1.針對申訴有後續追蹤及改善措施。
2.權益申訴應於7個工作日內完成資料蒐集、作成紀錄，並將申訴處理結果於5個工作日函送機關。
	處理紀錄、追蹤改善措施及紀錄
	

	（二）服務提供（25％）

	2-2-1
服務計畫擬定情形
	6分
	1.服務計畫能確實反應服務使用者需求：6分
2.評估不明確或服務計畫未能反應需求：2分
3.未依評估結果擬定服務計畫：0分
	1.針對服務使用者需求進行評估後所擬定之計畫。
2.評估服務使用者需求，應包含服務使用者生理、心理認知狀況、家庭及社會支持情形或重大生命事件及資源連結等。
	服務紀錄
	

	2-2-2
服務內涵告知情形
	4分
	1.針對服務使用者，確實說明服務內容與其權利及義務：4分
2.未針對服務使用者，說明服務內容與其權利及義務：0分
	有建立讓服務使用者知悉服務內容及其權利與義務的流程和作法，並有相關佐證資料。
	說明流程及作法、契約書
	

	2-2-3
服務提供情形
	6分
	1.確實依計畫提供服務，並有完整紀錄：6分
2.未依計畫或未有完整紀錄：2分
3.未能依計畫提供服務：0分
	1.對應本案專業人員之服務紀錄及時效管理。
2.服務使用者紀錄應包含：需求評估、處遇、執行、追蹤與結案等。
	服務紀錄
	

	2-2-4
個案紀錄保管情形
	3分
	1.訂有個案紀錄保管辦法，並確實執行：3分
2.未訂有個案紀錄保管辦法：0分
	1.個案紀錄保管辦法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2.個案紀錄應至少保管7年。
	個案紀錄保管辦法、管理執行資料
	

	2-2-5
轉介機制訂定及辦理情形
	3分
	1.建立轉介流程或辦法且確實有轉介，並有後續追蹤：3分
2.未能建立轉介流程或辦法：0分
	1.有轉介流程或辦法，轉到其他單位或資源單位。
2.轉介單位聯繫，瞭解和確認服務使用者是否和轉介單位聯繫或接受服務。
	1.轉介流程或辦法
2.服務使用者紀錄
	

	2-2-6
人數與需求評估核定數落差
	3分
	實際服務人數：
1.90%至100%者：3分
2.90%以下者：0分
	確保需求評估核定者能接受服務之提供。
	
	

	（三）服務督導（20％）

	2-3-1
督導機制訂定情形
	5分
	1.訂有督導機制：5分
2.未訂有督導機制：0分
	督導流程或辦法內容須包含督導頻率、方式及追蹤輔導等項目。
	督導流程或辦法
	

	2-3-2
督導機制辦理情形
	5分
	1.每季辦理個督、團督，並追蹤督導結果改善情形：5分
2.未辦理個督或團督：0分
	1.個督係以討論服務使用者問題解決，社工專業能力、情緒支持（不含工作會報）。
2.團督係指以團體方式進行社工員專業知能提昇，服務團隊關係之探索。
3.督導紀錄包括主題及社工員遇到的問題、內容、改善方向、追蹤等。
	個督、團督紀錄及追蹤改善紀錄相關資料
	

	2-3-3
回應服務需求情形
	5分
	1.訂有服務使用者需求改變之評估機制，並確實執行：5分
2.未訂有服務使用者需求改變之評估機制：0分
	需求改變之評估機制，含治療師告知社工員有關服務使用需求改變決定是否調整服務計畫之相關流程或辦法。
	服務使用者紀錄
	

	2-3-4
服務訪視情形
	5分
	1.每季電訪及每半年家訪至少各1次，服務如有調整應有評估：5分
2.未能如期辦理：0分
	應有完整評估及服務紀錄。
	服務紀錄
	



三、服務績效管理【20％】
	評鑑指標
	配分
	評分標準
	說明
	備註
	得分

	（一）服務績效（20％）

	3-1-1
服務案量
	2分
	1.已達案量規定8成：2分
2.其他:0分
	
	
	

	3-1-2
成果報告編製情形
	3分
	1.成果報告訂有提升服務品質之機制：3分
2.未每年撰寫成果報告：0分	
	1.指計畫檢討，成效及下年度改善措施等。
2.如為當年度委託業務，本項不計分。
	年度成果報告、提升服務品質機制
	

	3-1-3
前次評鑑建議改善情形
	3分
	1.針對前次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完成改善：3分
2.未能針對上次評鑑委員建議事項改善：0分
	1.指前次評鑑委員所指出之缺失、建議項目，單位所做檢討及改善辦理情形。
2.如為當年度委託業務，本項不計分。
	前次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及改善佐證資
	

	3-1-4
多元服務宣導
	6分
	1.服務資訊管道之多元性與可及性：2分
2.針對民眾之宣導教育活動：2分
3.針對服務體系(專業人員或行政人員)之宣導教育活動：2分
	1.資訊於主要服務通路之揭露(如:醫院、長照中心、鄉鎮公所等)。
2.多元宣導型態含網頁、廣播、電子媒體、平面媒體、海報、手冊、宣傳品、演講示範、動態體驗等。
	相關紀錄
	

	3-1-5
滿意度調查情形
	3分
	1.滿意度調查及分析，並依結果追蹤處理：3分
2.未辦理滿意度調查及分析：0分
	1.每年至少須辦理1次。
2.對工作人員、服務方式、內容、開放性的意見收集、反應事項處理之滿意度等。
	原始資料、報告及處理情形
	

	3-1-6
社會資源連結情形
	3分
	1.建立社會資源名冊，並依服務使用者需求，連結社會資源：3分
2.未建立社會資源名冊：0分
	1.包含社區或組織內、外部之各式資源。
2.主動提供並說明可供利用資源，並在取得同意後，協助連結資源。
	社會資源名冊、連結紀錄或服務紀錄
	



四、扣分項目
	評鑑指標
	配分
	評分標準
	說  明
	應備文件
	得分

	社工員專業服務費
	-2分
	1.未如實給付：-2分
2.如實給付：0分
	社工員每月新臺幣3萬8,898元。
	薪資相關證明
	

	社工員專辦
	-2分
	1.未專辦：-2分
2.專辦：0分
	
	
	

	人身意外險(社工及定向老師)
	-2分
	1.未依規定投保或日期、項目、內容有誤：-2分
2.如實給付：0分
	一般意外身故失能50萬、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3萬、住院日額型傷害醫療險1,000元。
	保險單及收據
	

	對外公開資料
	-2分
	1.未經縣府核備：-2分
2.符合規定：0分
	
	
	


(大章)

總分：     分
填表人簽章：
單位(大小章)：(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